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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第30号令）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223—2025）、《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验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水规范〔2020〕2号）、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关于荔浦市马良坳、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及下闸蓄水验收的请示》（荔工管字〔2025〕10号）等文件，2025年12月23日，在荔浦市水利局，由荔浦市水利局主持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验收会议。验收委员会由荔浦市水利局、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荔浦市花篢镇农业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代表与专家组成。参加会议的还有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等被验单位的代表。

验收委员会现场查看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了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和质量与安全监督等机构等单位的汇报。经过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及主要任务

工程位置：头坝水库位于桂林市荔浦市花篢镇凤联村，距离花篢镇5km，距离荔浦市城区20km。

主要任务：通过对头坝水库进行除险加固，解决大坝安全鉴定提出的大坝坝坡坡脚渗水严重、坝基接触带及已封堵放水涵管渗漏；溢洪道底板冲刷严重、边坡岩石风化、局部有坍塌；放水塔工作闸门、进水口漏水、启闭机无电源；防汛道路交通不便，管理房未通电等相关附属设施不完善问题；恢复水库原设计标准，保障下游750人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耕地250亩。

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大坝加固设计

（1）大坝防渗加固

对坝体进行防渗心墙+坝基帷幕灌浆防渗加固。坝体采用混凝土井桩防渗心墙，防渗心墙长37.5m,对坝基进行帷幕灌浆加固，帷幕灌浆顶线为人工挖孔井桩底部，灌浆沿线长65m，孔距1.25m，灌浆轴线与井桩轴线相同。

（2）上游坝坡加固

上游坝坡新建C20混凝土预制块护坡，预制块厚度为10cm，上游坡脚沿线设置C20混凝土护脚齿墙，两坝肩设置C20混凝土排水沟，排水沟尺寸为0.3m×0.3m,重建上游坝坡踏步，采用C20混凝土结构，踏步净宽1.2m。

（3）大坝坝顶加固

对坝顶路面采用C25混凝土进行硬化，硬化后坝顶总宽度为5.2m，路面高程由原226.07m加高至226.27m。坝顶上游侧增设料石栏杆，下游侧设安全防护墩。

2.溢洪道加固设计

（1）对0+021.257～0+052.444段溢洪道进行拆除重建，底板采用厚30cm的C25混凝土，两侧新建C25混凝土重力式挡墙。

（2）对0+052.444～0+058.281段溢洪道进行拆除重建，底板采用厚30cm的C25混凝土进行衬砌，两侧新建C25重力式挡墙，墙顶宽0.6m。

（3）保留原有消力池并向上游延长，延长段为转弯段，底宽由7m扩至9.103m，延长后消力池总长10.986m，消力池两侧重建C25混凝土重力式挡墙。

（4）拆除重建现有消力池侧墙尾坎，0+071.571～0+076.553原消力池段直接在现有底板混凝土上增设0.47m厚C25混凝土，拆除两侧原挡墙，采用C25混凝土重建重力式挡墙。

3.放水设施加固

对输水隧洞桩号洞0+001～洞0+010段原衬砌砼采用C25钢筋混凝土进行衬砌，最大厚度893mm，最小厚度500mm，衬砌后进行回填灌浆。洞0+020～洞0+069.86段新增顶拱混凝土，最小厚度为25cm，每隔10m设一道伸缩缝，缝宽20mm，止水铜片止水，隧洞新增顶拱衬砌段后进行回填灌浆，灌浆孔为单双孔交错布置。

4.附属设施

（1）硬化上坝道路，采用C25混凝土对上坝道路进行硬化，道路总长1.39km，起点为新屋屯混凝土路面，经坝顶右坝头至溢洪道交通桥，道路两侧设置浆砌石路肩及混凝土排水沟。

（2）在溢洪道下游跨原河道处设便桥一座，桥位于桩号路1+210m处，采用C25钢筋混凝土梁结构，两侧桥台采用C25混凝土重力式挡土墙。

（3）从新屋屯沿上坝道路架设10kv高压线路接到水库管理房，并在水库管理房旁增设变压器，变压器采用油浸式30kva变压器，架线线路总长为1.8km，在坝顶、放水塔处设置太阳能路灯及投光灯，共3盏，对下游坝坡进行白蚁防治。

5.机电及金属结构

更换放水塔进水口工作闸门及配套启闭设备，对启闭机房接入照明电源，从管理房檐坝顶上游边缘直接走地面接入电源。

（二）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头坝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积2.8km²,总库容10.86万m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2）型水库，工程等别为 V等，永久性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为5级，设计洪水标准为3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300年一遇，消能防冲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水库正常蓄水位为222.42m，设计洪水位为224.49m，校核洪水位为225.07m，水库设计灌溉面积250亩，实际灌溉面积250亩。头坝水库始建于1971年10月，1972年4月竣工投入运行，至今已运行53年。

（三）项目设计简况

2022年9月，荔浦市水利局委托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对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进行初步设计，2023年8月完成初步设计报批稿，2023年10月桂林市行政审批局以《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3〕130号）进行了批复，批复概算总投资738.45万元。

项目设计加固主要包含大坝加固；溢洪道加固；放水设施加固；附属设施；机电及金属结构等。主要设计工程量：帷幕灌浆809m；钻机钻灌浆孔1365m；土石方开挖6523m³；夯填开挖料1780m³；混凝土2701m³；钢筋制作安装60.4t,白蚁防治767㎡,M7.5浆砌块石842m³,混凝土路面5208㎡(1.39km），高压线路架设1.8km。
（四）项目建设简况

1.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设计单位：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广西桂林诚科水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西湘力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花篢镇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监理平行检测单位：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单位：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本工程2023年12月4日与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计划开工时间2023年11月30日，计划完工时间2024年11月 28 日，计划工期 365 天。

工程实际开工时间2023年12月5日，实际完工时间2025 年1月10日，实际总工期 402 天。

主要施工过程如下：

大坝加固工程：于2024年1月10日开工，2025年1月10日完工，历时366天。

溢洪道加固工程：于2024年1月17日开工，2024年11月14日完工，历时203天。

放水设施加固工程：于2024年11月11日开工，2024年12月16日完工，历时35天。

电气设备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于2024年11月11日开工，2025年1月10日完工，历时60天。

附属设施加固工程：于2023年12月23日开工，2025年1月8日完工，历时382天。
3.工程完成情况和完成主要工程量

工程完成情况：本工程按设计批复完成了大坝加固；溢洪道加固；放水设施加固；附属设施；机电及金属结构等。完成主要工程量：帷幕灌浆684m；钻机钻灌浆孔1405m；土石方开挖5713m³；夯填开挖料996m³；混凝土2242m³；钢筋制作安装22t,白蚁防治767㎡,M7.5浆砌块石245m³,混凝土路面7728㎡(1.78km),高压线路架设1.8km。
二、验收范围和内容

本次下闸蓄水验收范围和内容：大坝坝基防渗、坝顶硬化、上游坝坡护坡及排水沟；溢洪道加固；放水设施加固；上坝道路硬化、高压线路架设、其他附属设施加固等。

三、工程形象面貌
本次除险加固基本按照设计要求完成合同内施工内容，完成大坝加固、溢洪道加固、放水设施加固、上坝道路硬化、高压线路架设、其他附属设施加固等，主体结构完整、轮廓清晰、管理用房等附属工程整洁美观，防渗部位达到设计要求的挡水条件，满足蓄水及水库运行要求。

四、施工质量验收情况

1.工程项目划分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要求，项目法人组织监理、设计和施工等单位对工程进行项目划分。并报质监机构确认。2023年12月20日，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划分确认书》（荔水利质监〔2023〕1 号）文对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确定该工程项目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4个分部工程，110个单元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进行了调整，实际工程划分为1个单元工程，4个分部工程，101个单元工程。

2.工程质量评定

经察看工程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已完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所用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了见证取样和平行检测，质量合格；监督抽样检测不合格部位已返工处理，复检合格；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检测结果均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83.1％，本次验收已完工程最终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合格。

五、验收前已完成的工作

本工程于2025年1月10日完工，2025年2月27日，项目法人组织参建单位完成了工程完工验收，并移交给荔浦市花篢镇农业服务中心进行日常运行管理。

本工程无移民安置，验收前已对库底杂物及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六、技术预验收情况

    无
七、下闸蓄水总体安排

在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的前提下，结合水库历年实测水位及防汛办下达的水库控制运用水位指标，荔浦市头坝水库蓄水应分阶段进行。

1.汛期（3月15日—9月15日），根据防汛任务和水雨情，按规定报批水库防洪调度方案，适时加大放水出流进行调洪，水库水位控制在222.42m高程（正常蓄水位）以下运行。

2.非汛期（9月16日～次年3月14日），根据水库蓄水、下游生产生活用水情况，水库水位控制在214.03～224.42m（正常蓄水位）高程之间运行。

八、度汛和调度运行方案
2025年3月，荔浦市花篢镇农业服务中心编制了《荔浦市头坝水库2025年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已经获得荔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批，各项防洪抢险应急措施已落实。2025年3月，荔浦市花篢镇农业服务中心编制了《荔浦市头坝水库调度运行方案》。

九、未完工程建设安排
   无
十、存在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十一、建议

加强对头坝水库的调度运行和管理，加强观测，加强对水库工程建筑设施的维护，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二、结论

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按初步设计和投资计划完成了工程建设内容，满足蓄水位的要求。水库防洪抢险预案、调度运行方案已落实，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合格。

验收委员会同意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通过下闸蓄水验收。

十三、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1.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2.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头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验收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十四、附件：技术预验收工作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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